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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独立董事，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公司关联

交易有关事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专项汇报，经审

阅相关材料，现发表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交易事项内容及交易事项性质 

（一）公司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事项 

吉电股份是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2.8%股

权。吉电股份通过该公司资金业务平台，办理吉电股份系统的存款、

贷款、票据等结算业务和融资业务。截止2011年12月31日，吉电股份

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结算户上存款余额为89,497万元，贷款余额为

109,095万元。预计2012年吉电股份在该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

余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吉电股份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同受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十章之规定，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二）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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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电股份受托管理股权、资产并接受关联方日常综合服务的

关联交易 

吉电股份受托管理第一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所属

资产的范围包括：全资企业——白山市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通

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控股企业——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0%的

股权、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0%的股权；参股企业“四平合营公

司”35.1%的股权。公司对受托管理的全资企业及控股企业进行生产

经营、人事劳动、资产股权、基本建设等经营管理。对受托管理的

参股企业进行股权管理和派驻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参与生产经营

管理。 

吉电股份接受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通化能源实业有限

公司为所属发电公司电力生产提供综合性劳动服务工作，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服务项目：日常办公的商务服务；办公区域、生产设施的

清洁服务；厂区绿化服务、厂区保安服务及其它辅助性服务。 

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前身为白山市浑江能源非经营性资

产租赁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

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前身为通化恒达能源非经营性资产租赁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上述吉电股份受托管理第一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所属股权、资产并接受关联方日常综合服务为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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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关联方销售热力的业务 

（1）吉电股份下属发电公司向白山鸿成实业有限公司供应热

力，该公司负责白山市星泰桥以东 80 余万平方米的冬季供热采暖，

年所需热量约 38 万吉焦。2012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100 万元。 

（2）吉电股份下属发电公司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供应热

力，该公司负责通化市二道江区 180 余万平方米的冬季供热采暖，

年所需热量约 104 万吉焦。2012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2,808 万元。 

（3）吉电股份下属发电公司向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供应热

力，该公司负责通化市区 800 余万平米的冬季供热采暖，年所需热

量约 450 万吉焦，其中约 122 万吉焦由公司下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在

采暖期向其提供。2012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3,300 万元。 

公司第一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为白山鸿成实业有

限公司、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出资人，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为

吉电股份参股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之规定，上述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3、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事项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花江热电）向吉林市博

大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生化）销售蒸汽，有效降低了松花

江热电煤耗，增加了机组运行小时数，扩大了销售蒸汽市场占有率，

提高了经济效益。2012 年预计供应蒸汽量 120 万吨，预计交易金额

1.5 亿元。 

松花江热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松花江热电是博大生化股东之



 

 4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之规定，本次交

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4、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业务 

鉴于吉林省电煤供应年缺口在 5000 万吨左右，且有逐年加大趋

势，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为解决吉电股份电煤供应问题，

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所产霍煤，利用该公司在

煤炭供应市场上的优势，控制地方电煤的采购成本，降低标煤单价，

确保吉电股份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所产霍煤具有如下优势：热

值比较稳定一般在3100-3500大卡/千克，挥发份比较高，非常适合目

前吉电股份所属发电公司锅炉燃烧；价格比较稳定随市场变化不大，

信誉度高，没有掺假现象，铁路运力比较强，在运力紧张时，可保证

公司燃煤供应。2012年预计采购金额不超过 14亿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来，价格执行市场定价，并将持

续发生，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吉电股份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受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之规定，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5、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采购燃料业务 

（1）白山热电 

根据公司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2012 年所签委托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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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电股份下属燃料分公司代白山热电采购燃料。预计 2012 年受托采

购金额不超过 13,000 万元。 

（2）通化热电 

根据公司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2012 年所签委托管理协议，

吉电股份下属燃料分公司代通化热电采购燃料。预计 2012 年受托采

购金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 

白山热电、通化热电为吉电股份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之规定，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三）吉电股份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办理票据业务的关联交

易事项 

为解决吉电股份资金支付紧张问题，吉电股份根据需要自愿向

中电投集团提出申请，委托中电投集团代为该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

票，该公司以此作为对外支付工具。票据承兑期限届满时，该公司

将相应款项支付至中电投集团，由中电投集团承兑付款。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发生额 3.65 亿元，目前已全部到期偿还，预计 2012

年该公司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开具票据最高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

币，此额度可循环使用。中电投集团按正常商业条款代公司开具票

据，不向该公司收取费用。 

中电投集团是吉电股份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十章之规定，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的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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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与中电投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关联交易事

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吉电股份与中电投财务公司在金融业务方面进行了广

泛合作，收效显著。通过其资金结算平台，有利于吉电股份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了财务费用。吉电股份通过中电投财务公司办理公司

系统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2012年在其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

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贷款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吉电股份作为中电投财务公司的股东，通过中电投财务公司提供

相关金融服务，利用该公司的平台，解决吉电股份新建机组所需大量

资金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吉电股份资金的管理水平及使

用效率，促进吉电股份快速发展。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吉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

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 

（二）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 

1、公司受托管理股权、资产并接受关联方日常综合服务的关联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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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要性： 

由于历史原因，吉电股份受托管理第一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

通总公司在吉林省区域内所属的资产、股权，上述行为有利于吉电

股份在吉林区域的发展，避免了同业竞争问题。长期以来上述交易

一直持续发生，保证了吉电股份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预计此类交

易仍将持续发生。 

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为吉电股份所属浑江发电公司提供

必要的围绕电力生产提供综合性劳动服务。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为吉电股份所属二道江发电公司提供必要的围绕生产提供间接性劳

动综合服务，上述服务保证了吉电股份下属发电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预计此类交易仍将持续发生。 

（2）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合理，有国家价格，按照国家价格标准

执行；无国家价格，则按市场公允价格来确定；如无以上两种标准，

则由双方协议定价。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吉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 2012 年度吉林能交总

所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接受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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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提供日常综合服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3、吉电股份向关联方供热业务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负责白山市星泰桥以东80余万平方

米的冬季供热采暖， 2012 年所需热量约 38 万吉焦，由吉电股份下

属浑江发电公司在采暖期向其提供热量，热价 26.7 元/吉焦。 

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通化市二道江区 180 余万平方米的

冬季供热采暖，2012 年所需热量约 104 万吉焦，由吉电股份下属二

道江发电公司在采暖期向其提供热量，热价 27 元/吉焦。 

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负责通化市区 800 余万平米的冬季供热

采暖，2012 年所需热量约 450 万吉焦，其中约 122 万吉焦由吉电股

份下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在采暖期向其提供，热价 27 元/吉焦。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吉电股份向上述三家企业供热，执行的是政府批复的供热价格，

对公司而言交易公允、合法，有利于吉电股份扩大供热市场、提高

供热收入。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吉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向白山鸿成实业、通化

能源实业及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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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4、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吉电股份下属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向博大生化提供工业蒸

汽，可以有效降低煤耗，增加机组运行小时数，提高销售工业蒸汽市

的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 

（2）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吉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通过

后方能实施。 

（3）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

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5、公司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业务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法律文件的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鉴于吉林省电煤供应年缺口在 5000 万吨左右，且有逐年加大趋

势，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为解决公司电煤供应问题，加

大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所产霍煤采购量，以及利用

该公司在煤炭供应市场上的优势，保证吉电股份电煤的稳定供应，

有利于吉电股份控制地方电煤的采购成本，降低标煤单价，确保吉

电股份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所产霍煤具有如下优势：热

值比较稳定一般在3100-3500大卡/千克，挥发份比较高，非常适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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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吉电股份所属发电公司锅炉燃烧；价格比较稳定随市场变化不大，

信誉度高，没有掺假现象，铁路运力比较强，在运力紧张时，可保证

公司燃煤供应。2012年预计采购金额不超过 14亿元。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受煤炭市场的影响，优质煤煤价起伏比较大，铁路运力也十分紧

张。加大霍煤采购量可利用霍煤在煤炭市场上的优势，保证公司电煤

的稳定供应，控制燃料成本，降低标煤单价，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吉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 

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 

6、公司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采购燃料业务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法律文件的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根据公司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2012 年所签委托管理协议，

吉电股份下属燃料分公司代白山热电采购燃料。根据公司与吉林省

能源交通总公司 2012 年所签委托管理协议，吉电股份下属燃料分公

司代通化热电采购燃料。燃料采购环节纳入公司专业化的统一管理

是公司实施燃料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公司专业化、规模化

采购优势，可以有效地降低受托管理资产的燃料采购成本和管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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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预计为白山热电 2012 年受托采购金额不超过 13,000 万元。预计

为通化热电 2012 年受托采购金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 

本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对地方煤炭市场价格的平抑，扩大公

司规模化采购优势，降低煤炭采购价格，有效控制燃料成本支出，

对公司今后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吉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

热电委托采购燃料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三）吉电股份拟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票据融资业

务的关联交易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2012 年煤炭市场价格仍处高位运行，吉电股份经营压力较大，

同时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紧张，融资成本不断攀升，项目资金需求不

断增加，使得吉电股份资金融资压力较大。为保证生产、基建的正

常运行，吉电股份需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在自身信用不足的前提

下，通过委托实际控制人中电投集团，申请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作为

对外支付工具，充分利用中电投集团在银行的信用额度，有效降低

了吉电股份财务费用和合理控制了新建项目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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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中电投集团为公司开具票据，可帮助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为更好应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变化，防止资金断裂，2012

年公司会适时考虑融资成本，开展票据融资付款业务，对公司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吉电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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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李书东        董蕴华        姚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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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四月八日 


